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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鼎石資本有限公司證券的邀請或
要約。

Cines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富盈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公告

(1)買賣協議終止及╱或失效；及
(2)建銀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代表富盈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可能作出的無條件強制性
現金要約以收購鼎石資本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
（除富盈國際發展有限公司及與其一致行動人士

已擁有及╱或已協定將予收購外）終止

茲提述 (i)鼎石資本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0804，「公司」）與富盈國際發展有限公
司（「要約人」或「買方」）聯合刊發日期為 2021年9月30日有關買賣協議及股份要
約的公告（「規則3.5聯合公告」）；(ii)公司與要約人聯合刊發日期為2021年10月21
日有關延遲寄發綜合文件的公告；(iii)日期分別為2021年11月22日、2021年12月
22日、2022年1月24日、2022年2月24日、2022年3月24日、2022年4月25日及2022年
5月25日有關股份要約的進展情況的聯合公告；(iv)公司刊發日期為2022年3月
21日有關委任獨立財務顧問的公告；及 (v)公司刊發日期為2022年6月2日有關宣
派特別股息的公告。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具規則3.5聯合公告所界
定的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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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違反買賣協議項下的承諾

根據買賣協議第 5.2條，由協議日期起至完成前，賣方須共同及個別促使買方
（及其代理及顧問）獲授權合理地查閱公司及買賣協議附表一所載其附屬公司
（「附屬公司」）（各為一間「集團公司」及統稱為「該等集團公司」，而「集團」一詞應
相應詮釋）各自的賬冊、賬目、記錄及文件（包括但不限於電腦記錄），以便買方
可於該期間審閱集團公司的業務及營運，而賣方須及時提供所有有關合理協
助，並於買方就此而可能合理要求時配合買方（「第5.2條責任」）。

於規則3.5聯合公告「買賣協議－買賣協議之成交條件」一節 (C)及 (I)段所載條件
（即於2022年5月16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規定取得證監會的書面批准，允許
鼎石證券的主要股東因完成而出現變動，以及於 2022年6月2日宣派特別股息）
達成後，自 2022年6月10日起，要約人基於第 5.2條責任要求賣方及公司提供集
團截至2022年4月30日止及╱或迄今為止的若干最新財務及營運資料（「首批要
求」）。公司於2022年6月17日的首次答覆（「首次答覆」）中遺漏或蓄意隠瞞若干重
要資料。隨後，在公司針對買方於 2022年6月22日的跟進查詢（「第二批要求」）於
2022年6月23日所作出答覆（「第二次答覆」），以及公司針對買方於 2022年6月27
日及28日的跟進查詢（「第三批要求」）於2022年6月28日所作出的最後答覆（「第三
次答覆」，連同首次答覆及第二次答覆，統稱為「該等答覆」）中再次遺漏資料。
該等答覆一直未能披露買方所要求的充分資料，迫使買方於 2022年6月29日及
30日作出另一批查詢（「第四批要求」，連同首批要求、第二批要求及第三批要
求，統稱為「該等要求」），惟於最後截止日期或之前並無取得回覆。

具體而言，根據於 2022年6月提供予買方的資料，買方首次注意到賣方違反其
於買賣協議第5.3(J)條訂明的承諾（「第5.3(J)條承諾」），在並無告知買方的情況
下，容許集團就其應收七名客戶的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貸款，每名客戶做出超
過1,000,000港元的減值虧損。由於賣方未有遵守其於第5.2條責任項下的責任，
首次答覆中並無提供具意義的資料，例如應收款項結餘明細及債務人減值虧
損，而賣方違反第5.3(J)條承諾的情況僅於第二次答覆中首次向買方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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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買方審閱公司於訂立買賣協議前進行的盡職調查期間所提供資料、公司
在聯交所網站上公佈的資料以及於 2022年6月提供的進一步資料整體而言，買
方就上述七名客戶各自仍有疑問，例如就向該七名集團客戶的其中三名所授
出貸款而言，於該等貸款到期前已計提逾30%撥備。該七名客戶佔集團客戶的
大多數，貢獻集團的大部分收益，且其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貸款佔集團資產的
一大部分。買方於第四批要求中向公司發出其尚未獲答覆的查詢，惟於最後截
止日期或之前並無取得賣方及公司回覆。

如上所述，賣方須根據第5.2條責任及時提供一切合理協助，並於買方合理要求
查閱賬冊、賬目、記錄及文件時配合買方，以審閱集團的最新業務及營運。然
而，儘管多次提出該等要求，賣方及公司隱瞞買方合理要求的資料，而無給予
合理原因，於最後截止日期屆滿前，仍有重大未獲答覆查詢有待賣方及公司作
出回覆及提供文件。

鑒於以上所述，已違反第5.2條責任及第5.3(J)條承諾，而根據買賣協議第7.1條，
倘於完成前任何時間，任何或所有賣方於任何重大方面違反或未能遵守賣方
於買賣協議項下明確指明須予承擔的任何責任或承諾，則買方可全權酌情透
過書面通知賣方、張仁亮先生（作為第一賣方保證人）及張存雋先生（作為第二賣
方保證人）（統稱為「契約方」）終止買賣協議，而毋須對此承擔任何責任。於2022
年6月30日，根據買賣協議第 7.1條，買方向賣方發出有關買賣協議已告終止的
通知。

買賣協議之成交條件未達成

根據買賣協議，完成須待成交條件達成及於完成時仍然維持達成後，方可作
實。倘任何成交條件於最後截止日期（即2022年6月30日下午5時正）或之前尚未
達成或獲豁免，則買賣協議將告失效，且不再具任何效力（除其中規定的條款
外），而買賣協議的任何訂約方不得向其他訂約方提出任何索償或承擔任何負
債，惟任何先前違反買賣協議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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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賣方違反其第5.2條責任，於最後截止日期，仍有於重大方面未獲答覆的查
詢有待賣方及公司作出回覆及提供文件，且買方並不信納規則3.5聯合公告「買
賣協議－買賣協議之成交條件」一節成交條件 (H)（即契約方作出的保證仍屬真
實及準確，且仍無誤導成分）已達成，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i) 並無收到任何有關違反證監會規則及守則、聯交所上市規則或任何其他
監管機構就任何集團公司、負責人員及集團董事或其他僱員（以集團公司
董事或僱員的身份）的調查或查詢，且有關調查或查詢仍在進行中或正在
進行中、有待解決或面臨威脅；

(ii) 據契約方所深知，並無任何情況可能使開展集團業務所需的任何牌照、同
意、註冊、確認、許可、證書及批准失效，或使其中任何一項被沒收或修改
或影響其重續；及

(iii) 集團設有一個適用於其所有附屬公司的充分合規計劃。該合規計劃包括
為確保遵守適用法律而設計的書面反貪腐及反賄賂政策及程序，為集團
董事、執行人員、代理、僱員、聯屬人士或代表舉辦例行及定期合規培訓，
維持足以防止、偵查及遏止違反適用反貪腐法律的內部監控，以及進行定
期內部審計，以評估合規計劃的成效。

買賣協議終止及╱或失效

賣方於2022年6月30日通知買方，指稱買賣協議失效屬誤導，其後於 2022年7月
4日否認其違反買賣協議，並將適時作出更充分的回覆，以及提議於2022年7月
14日繼續落實完成。

然而，鑒於上文所述，買方的立場為買賣協議已於2022年6月30日終止及╱或失
效，且不再具任何效力。買方重申，其無意就任何新完成日期與賣方進行任何
重新磋商。

買方保留於買賣協議項下的所有權利，包括但不限於要求賠償損失及╱或買方
所產生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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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約期結束

就收購守則而言，公司的要約期於本公告日期結束。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公司證券時務請謹慎行事，如彼等對其狀況有任何
疑問，彼等應諮詢其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富盈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
王妙嬋女士

香港，2022年7月7日

於本公告日期，劉學斌先生、劉杰軒先生、劉燕歡女士及王妙嬋女士為要約人
的董事。此外，於本公告日期，劉學斌先生為富盈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及富盈國
際控股有限公司各自的董事並為彼等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劉杰軒先生為正軒
投資有限公司的董事並為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劉燕歡女士為璧合灣區投資有
限公司的董事並為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王妙嬋女士為聯民拓展投資有限公司
的董事並為其最終實益擁有人；高頌妍女士為儁逸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並為
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及伍滿英女士為軒程有限公司的董事並為其最終實益擁
有人。(i)要約人、(ii)要約人各直接或間接企業股東之董事、及上述要約人最終
實益擁有人願就本公告內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並
確認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彼等所深知，本公告內所表達意見乃經審慎周
詳考慮後方作出，且並無遺漏任何未載入本公告的其他事實，足以令本公告內
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